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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皇岛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业绩补偿协议执行情况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

求，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京威股份）编制了本说明。 

一、 京威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秦皇岛威卡威 49%股权情况 

（一）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 购买方-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1）批准设立情况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或“京威股

份”）前身为北京埃贝斯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威有限”），京威有限

是2002年6月6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外经贸

京字[2002]0499）批准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 

（2）注册资本及名称变更情况 

京威有限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18万欧元，是由北京中环汽车装饰件有限责任公司

（“中方”，现已变更为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投资”）与德国

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外方”，以下简称“德国埃贝斯乐”）于2002年7月3日在北

京市投资成立，其中：中方占注册资本的45%，外方占注册资本的55%；京威有限经批准

的经营期限为25年。上述出资已经北京正衡会计师事务所正会验字[2002]第172号验资报

告验证。 

2003年3月21日，中环投资增资51.80万欧元，从而使京威有限的注册资本增加到

569.80万欧元，投资双方各持有注册资本的50%。 

2007年11月29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商资批[2007]1994号文件《关于同意

北京埃贝斯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和商务部颁发的商外资

资审字[2007]04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批准，京威有限整体变

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并以2007年6月30日为基准日审计确认之净资产

126,029,301.86元折股，折合股份12,600万股，每股面值1元。股本总额中，中环投资和

德国埃贝斯乐各持有6,300万股，各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0%；其余部分29,301.86元全部计

入资本公积。上述注册资本变动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XYZH/2007A7015-4号验资报

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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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11日，公司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

名称变更为北京埃贝斯乐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为110000410171477，

注册资本为12,6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李璟瑜，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

西庄村天堂河，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2月2日，公司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名称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名

称变更为北京威卡威埃贝斯乐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5月26日，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以未分配利润9,900万

元转增股本，同时外方股东德国埃贝斯乐将其所持公司675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3%）转

让给上海华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德”），此次注册资本变动已经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XYZH/2009A7047-1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于2010年6月22日在北京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0年7月23日，公司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名称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名

称变更为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2月2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12]150号），本公司

公开发行7,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20元，共计募集资金

15亿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2]45号文）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2012

年3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截止2012年6月30日，本公司已公开发行7,500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总股本为30,000万元。 

2012年8月13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同意以公司2012年6月30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1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60,000万股，注册资本增至60,000万元，本议案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同年8月30日召开本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进行

表决通过。 

企业法人统一信用代码为91110000738241249C。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魏永

路(天堂河段)70号，法定代表人为李璟瑜。 

2.被购买资产-秦皇岛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秦皇岛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皇岛威卡威）是于2005年8月15日经

秦皇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130301000000583。注册地址：秦

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河道2号；法定代表人：李璟瑜。 

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是由秦皇岛方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秦皇岛方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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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环投资）和涿州市长城塑钢门窗有限公司（长城塑钢）投

资成立，其中：中环投资占注册资本的40%，秦皇岛方华占注册资本的40%，长城塑钢占

注册资本的20%；公司经批准的经营期限为20年。 

2007年11月12日，中环投资将其40%的股份转让给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长城塑钢将其11%的股份转让给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9%的股份转让给秦皇岛

方华。之后，公司又进行增资，注册资本增加到1800万元，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北京

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51%；秦皇岛方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占注册

资本的49%。 

2008年4月20日，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与北京威卡威埃贝斯乐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威股份”，目前已更名为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51%的股权全

部转让给京威股份，即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持有公司945.50万元人民币的股

权，转让对价为1,120万元人民币，转让后的股权结构为：京威股份，占注册资本的51%，

秦皇岛方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49%。 

2013年9月，公司在秦皇岛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名称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名称变

更为秦皇岛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13年11月，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秦皇岛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4200万元，增资后各股东的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京威股份的持股

比例仍为51%。 

秦皇岛威卡威属汽车零部件制造行业，经营范围主要是：汽车零部件、金属制品、

橡胶及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简介 

京威股份以向秦皇岛方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秦皇岛方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方式购买秦皇岛 49%股权，交易价格 18,405.75 万元。被购买资产作价依据为经北京

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2014]第 0363 号《资产评估报告》。 

其中，以发行股份购买秦皇岛方华持有的秦皇岛威卡威股权金额为16,500万元，发

行股份数量2,000.00万股，发行价格8.25元；以现金支付1,905.75万元。 

（三）本次发行股份以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审批及执行情况 

2014年5月10日京威股份2014年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及2014年5月29日召开

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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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014年5月10日，京威股份与秦皇岛方华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业绩补偿协议》。于2014年8月27日，京威股份与秦皇岛方华签署了《业绩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 

2014年10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证监许可[2014]1038号《关于核准北

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批复》。 

截止2014年10月21日，秦皇岛威卡威之股权已经全部变更至京威股份名下，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业已办理完毕。 

二、 业绩承诺执行情况 

1．置入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1）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秦皇岛威卡威管理层对2014

年至2016年的盈利情况进行了预测，编制了盈利预测表。 

2014年5月10日，京威股份与秦皇岛方华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业绩补偿协议》。于2014年8月27日，京威股份与秦皇岛方华签署了《业绩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 

秦皇岛方华承诺，秦皇岛威卡威在业绩补偿期间的任何一年度实现的盈利数低于经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2014]第0363号《资产评估报告》确

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秦皇岛方华将按原持有秦皇岛

威卡威49%比例进行补偿。 

评估确定的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4,044万元、4,728万元、5,167万元。 

在业绩承诺期间，如任何一年度实现的盈利数低于盈利预测数，秦皇岛方华将以本

次发行取得股份进行补偿，不足以补偿的，将以现金补偿。 

（2）如任一年需要秦皇岛方华依据《业绩补偿协议》和《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进行利润补偿，有关补偿义务按以下顺序履行： 

双方同意，在业绩补偿期间，如秦皇岛威卡威当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

所有的净利润未达到当年的利润预测数，则京威股份有权以1元的总价格回购秦皇岛方华

因本次发行而持有的一定数量的京威股份股票以进行业绩补偿。具体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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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

数）÷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利润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已补偿金额。（注：标的资

产交易价格为18,405.75万元）。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注：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8.25元/股），如果秦皇岛方华所持无转让限制的京威股份股票

数量少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则秦皇岛方华需就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当期

应补偿现金金额=当期应补偿金额-秦皇岛方华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

格。 

假如京威股份在承诺年度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为负数或零，按零取值，即已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3）减值测试 

在业绩补偿期间届满时，京威股份将对标的资产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

大于补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总数，则秦皇岛方华将就期末减值额与补偿期限内已补偿金

额总数之间的差额另行补偿。秦皇岛方华补偿的方式为：先以秦皇岛方华本次交易取得

的京威股份股票进行补偿，对于以股票不足补偿的部分，秦皇岛方华再以现金方式进行

补偿，所需补偿的股票数量或现金金额的计算方式参见本协议第2.2条。 

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标的资产

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由会计师对减值测试出具专项审核意

见。 

2．秦皇岛威卡威业绩实现情况 

项目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业绩承诺数 4,044 4,728 5,167 

业绩实现数（扣非后） 4,086 4,751 6,435 

差异 42 23 1,268 

实现程度 101.04% 100.49% 124.54%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秦皇岛威卡威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大于承诺利润数。 
 














